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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交通大学教务处
处发〔2015〕55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“本科教学工程”

项目建设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自国家实施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以来，我校始终以社

会需求为导向，以学科、专业建设为龙头，以特色专业建设

为抓手，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切入点，以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

为依托，以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，着力建立了校、省、

国家三级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培育体系，创建了一批优质

的教育教学资源，促进了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

高。为进一步强化我校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内涵建设，彰

显建设进度及成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各教学单位根据项目建设及实施情况，重新核定和

遴选各级各类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负责人，并将核定结果

以书面形式上报教务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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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负责人要积极主动、勇于担当，组织项目组

成员形成合力，利用团队的力量，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，切

实加强项目内涵建设.

（2）原则上一人只能担任一个项目的带头人，且所有

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高级职称。

2、加强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专题网站建设工作。

（1）由于原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专题网站服务器已

停止使用，导致部分项目专题网站链接失效。现根据国家及

省教育厅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建设要求，学校所有国家级、

省级、校级教学团队、特色专业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及人才

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相关项目负责人（具体名单见校“本科

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专题网站“质量工程项目”栏），

尽快完善和建立各项目专题网站，完成与我校“本科教学质

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专题网站的有效链接。

（2）原国家级及省级精品课程（含省级思想政治理论

精品课）网站统一移至学校网络教学平台“精品课程”栏目。

课程负责人按照国家及省教育厅有关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

要求，增加教学视频等模块，全面完成课程网站升级改造工

作。

3、学校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专题网站已为卓

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、“詹天佑”及“茅以升”特色班、

国家级工程实践中心设立学院管理员账号，学院管理员负责

完成网站以下内容的建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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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人才培养计划、建设动

态及成绩。

（2）“詹天佑”班、“茅以升”班相应专业人才培养

计划、建设动态及成绩。

（3）各学院联合申报的国家级工程实践中心简介、联

合培养人才方案、建设动态及成绩。

4、2015 年 9 月底完成各级各类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

专题网站建设与升级改造工作。

（1）各级各类项目必须根据建设进度更新网站内容，

并及时发布项目建设进展及成果。

（2）学校将统一组织检查验收。鉴于精品课程网站迁

移工作量较大，对验收合格的课程网站给予一定经费支持。

5、进一步加强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建设经费的使用

与管理。

（1）近期，教务处根据学校有关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，

对立项建设的各级各类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经费使用情况

进行了检查。发现部分在建项目经费使用未按预期进度执

行，截至目前滞留经费较大，且经费支出各科目金额与计划

任务书各科目经费预算金额相差较大。

（2）对于经费使用未按预期进度执行且存在较大滞留

经费的，请严格按照项目进度，依据经费预算书支出经费，

避免项目结项验收时预留经费太多，影响项目结项验收；对

于已结项目还存在结余经费的，请尽快按规定使用，否则将

限期收回统筹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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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对于 2014 年度检查验收结果为“整改”的“本科

教学工程”项目暂停经费使用和支持。并要求此类项目负责

人严格按照整改报告要求，组织项目组成员认真研讨，科学

规划，确实做好项目内涵建设工作。待 2015 年度检查验收

合格后，一次性拨付项目建设经费。

6、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兰州交通大学本科教学

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认真履

行分层管理职责，加强项目建设的监督、管理与指导。同时，

学校将进一步强化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三级管理体系建设，

健全项目建设和管理长效机制，以实证性材料为依据，严格

执行项目年度检查制度，做到以查促建、以查促管、以查促

改。

请各教学单位进一步加强相应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工作，

督促项目负责人，发挥项目特色优势，强化项目内涵建设，

充分发挥“本科教学工程”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。力争在

国家级、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、专业综合改革、质量标准建

设等项目上有新的更大突破。

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


